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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Institutional Review of Industrial Land Transforma⁃
tion：A Case Study of Shanghai
ZHAO Min，WANG Li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dilemmas in industrial land con-

version, this paper reviews theorieson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pplies the

concepts of transaction cost,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property rights and trans-

action, as well as the state theories at the structural level, and constructs the ana-

lytical framework of "main actors—forces—mediator". The paper then from a theo-

retical point of view explain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existing industrial land.

Administratively allocated industrial land in Shanghai is used as an example to il-

lustrate policy objectives, main strategies and intuitional changes of the existing in-

dustrial land. Finally,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agenda of further institutional build-

ing and the implications of this study on planning.

Keywords: existing industrial land use; administratively allocated industrial land;

transaction costs; institutional reform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①；同时，为

了建设创新型国家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我国的制造业升级和产业空间优化调

整也势在必行。新时代的城市规划要直面这些重要课题。以上海市为例，新一版城

市总体规划②提出了建设“创新之城、人文之城、生态之城”和“卓越的全球城市”

目标；为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绿色发展，新总规还明确了全市建设用地的总量控制

要求，并将部分存量工业用地调整为科创、商贸等新型产业用地。重视建设用地的

“存量优化和质量提高”，应是我国新一轮城市总体城市规划编制和实施的一个基本

导向。

本文研究城市存量工业用地的转型问题，以存量划拨工业用地为重点。城市存

量工业用地转型既是一个产业结构调整和城市物质性更新的过程，同时也是产权关

系调整的过程；对于划拨工业用地而言，产权关系调整更有其复杂性。在实践中，

有时“尽管区位条件的急剧变化提供了再开发的机遇，但划拨工业用地却面临着如

何‘退出’的制度困境”（冯立，唐子来，2013）；因为划拨工业用地的产权关系调

整不仅涉及到基于市场原则的一般交易费用问题，还关系到新旧体制的衔接与转型

问题。所以，必须将划拨工业用地的转型过程置于特定的产权制度框架及存在交易

费用和制度成本的语境中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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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存量工业用地转型的
理论分析与制度变革研究

——以上海为例

赵 民 王 理

提 要 针对城市存量工业用地转型所

面临的理论和实践困惑，以新制度经济学

为视角，交易费用为线索，运用制度变

迁、产权交易以及结构层面的国家理论

等，构建基于“主体（政府与市场）——

作用力 （交易费用）——媒介 （产权制

度）”的分析框架，首先对存量工业用地

的转型问题做理论解释；然后主要以上海

市划拨工业用地的转型为例，对城市存量

工业用地转型的政策目标、主要策略及相

应的制度变革做历时性研究。最后探讨面

向未来的制度建设及对规划的启示。

关键词 存量工业用地；划拨工业用

地；交易成本；制度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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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先从理论角度对存量工业用

地转型做分析和解释；然后以上海为

例，以历时性方式梳理和论述存量工业

用地转型运作过程中的政策目标和相应

的制度变革；最后探讨面向未来的制度

建设及规划启示。

1 存量工业用地转型的理论分析

存量工业用地在转型过程中会受到

交易费用的影响，而划拨工业用地的转

型还将面临新旧制度矛盾导致的制度成

本，所以对其做理论研究需要超越新古

典学派基于完全竞争环境的“市场主动

分配产权”的方法，转而在具有制度成

本的现实世界中寻求解释。下文从理论

梳理、分析思路和关键问题解释三个方

面展开论述。

1.1 存量工业用地转型与制度经济学理

论

在经济学领域中，社会利益分配一

直是福利经济学研究的重点。根据福利

经济学第一定理：如果没有外部效果、

公共财产及无止境的规模经济，则完全

竞争的市场会将初始的产权分布做有效

率的重新分配，其效果对全社会来说就

是帕累托最优的状态 （杨小凯，张永

生，2003）。就存量工业用地来说，即便

现实的工业房地产物业的使用价值保持

不变或甚至上升，但土地本身的价值会

随着城市经济发展及区位条件的变化而

迅速上升，这将诱发工业用地的再开

发。基于经济理性，这种现实价值与机

会成本的落差将推动用地功能调整，使

之转变成为与该地块潜在价值对应的用

途。

然而，存量工业用地转型的实际情

况却是常常偏离上述基于完全市场条件

的理论演绎，这就导致了主流经济学对

资源配置效率的解释陷入困境。例如在

现实中，尽管城市土地市场价值的上升

使得许多存量工业用地迎来了更新机

遇，但在操作中却会遭遇重重阻力；土

地权利的复杂性及制度性约束，使得资

源的重新配置及效率提升不易实现。为

了克服正式制度的障碍，一些划拨工业

用地采用了非正式转型的方式，例如在

保持划拨用地产权属性不变的前提下，

通过改建而不是重建的方式，实现从制

造业到服务业的功能变更（冯立，唐子

来，2013）。非正式转型可以在付出较低

的市场交易费用的情形下实现用地功能

的转换，但其背后也有着制度成本——

即正式制度不被遵守的法治代价。就本

质而言，制度成本亦是一种交易费用，

主要体现在结构层面。

20世纪中叶以来，以科斯为代表的

新制度经济学派通过引入交易费用概

念，将制度因素置于经济分析中，使得

许多实际现象在经济学模型中找到了自

洽的逻辑，进而可针对实际问题提出

“纠谬”的政策路径。因而制度学理论重

新回归到经济学的舞台。

交易费用概念是制度经济学的核心

议题。科斯认为交易费用是“谈判、签

约及履行合同的费用”，肯尼斯·阿罗、

张五常等学者则把交易费用定义为“经

济制度运行的费用”（卢现祥、朱巧玲，

2007）。将交易费用纳入产权变迁分析

后，制度学派构建的理论逻辑是：由于

产权向最优状态转化过程中存在交易费

用，产权的初始安排会影响到资源的最

终配置。由此建立起了产权和交易费用

之间的关系，抑或说将产权变迁置于交

易费用为正的环境中去探讨。

掌握制度因素及交易费用等理论概

念，对于理解存量工业用地转型的复杂

性很有帮助。我们可以观察到，在推动

存量划拨工业用地向产权清晰的出让用

地转变过程中，政府在向原权利人支付

补偿金后方能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然

后才能采用市场化的招拍挂方式重新进

行权利分配；或是以划拨土地的原权利

人向政府补交出让金的方式，使得其持

有的划拨土地蜕变为出让土地。在这个

过程中，由于计划经济所遗留的利益格

局，以及对土地资产的高预期收益等，

均使得原土地权利人不会轻易“放弃”

既有的权利——他们与政府的博弈在所

难免，甚至理直气壮地“讨价还价”。由

此，如果政府主管部门坚守成规、毫不

让步（即不愿意付出必要的交易费用），

将导致存量土地资产难以盘活，其后果

是社会总福利的损失。而原权利人这一

方，如果制度化的产权变更所需付出的

费用太高，也会转而谋求以“非正式”

方式来改变划拨工业用地的使用方式。

在现实中，非正式的交易方式可谓层出

不穷；尽管这种“非制度化”转型的直

接交易费用较低，但对正式制度的“漠

视”或“挑战”，或是正式制度本身就不

尽合理，则是构成了制度成本。为了消

除或降低制度成本，制度本身的变革则

不容回避。

综上，在具有制度约束和成本，以

及存在交易“摩擦”的现实世界里，产

权和交易费用理论可为存量工业用地的

转型机制解释提供实用的逻辑。

1.2 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思路

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思路极为综合，

涉及到资源配置、制度变迁、产权及交

易费用，以及结构层面的国家理论等多

个视角。

土地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源，在空间

生产和使用过程中总是表现出某种程度

的稀缺性，因而土地资源配置中充斥着

市场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同时还伴随

着经济活动的组织结构变化。如就存量

划拨工业用地转型来看，产权关系的调

整既是土地资源在不同权利人——或称

利益集团之间的交易，亦是在不同体制

之间的转换。转型中伴随的相关政策及

法律变化实际上是一种制度变革的过

程；而土地权利相关者、市场和国家

（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所代表，下同）之间

的利益博弈既是这一过程的推动因素，

也必定会受制于当前的制度框架和博弈

能力而达成某种均衡状态。

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对

代表国家利益的政府行为探讨是理解存

量工业用地转型的内在机制的关键。根

据诺斯构建的有关国家的新古典理论③，

国家最基本的目标有两个：一是界定形

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

即在要素和产品市场上界定所有权结

构，这能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二是

在第一个目标框架中降低交易费用，以

使社会产出最大化，从而使国家税收增

加（卢现祥，朱巧玲，2007）。据此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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绎，在我国城市土地公有制的背景下，

对存量工业用地转型有着以下两个逻辑

过程：①政府自上而下的制度供给——定

义土地权利——改变土地资源配置——

实现政府发展目标和土地收益；②政府

在既定制度下调整“游戏规则”——降

低交易成本——促进土地资源的合理配

置——在多方博弈中达成利益均衡。基

于上述两点，可以建构如下解释框架

（图1）。
以制度经济学观点，缘于新旧制度

转换的摩擦及滞后性，市场的不确定性

和决策者的有限理性，交易费用存在于

转型过程中的每个环节；制度-政策的宽

松/收紧导致的交易费用的高低决定了转

型是否发生、以及能否顺利推进。在交

易费用的约束下，相关利益集团的逐利

行动主要发生在“政策允许”及“政策

未界定”的范畴内；在“政策禁止”范

畴内谋利则风险极大，可能会付出高昂

的成本（图2）。现实中，利益集团在权

衡“投资——收益”，包括考量了制度红

利④以后，如果发现效益大于交易费用，

资源优化配置的运作就会发生。

在制度经济学的博弈模型中，政府

既为一般的理性经济人，同时又是市场

经济中的一个“例外角色”；相对于追逐

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市场主体，政府的作

用、目标或行为动机是多元的，其行为

准则建立在横向和纵向层面的综合权衡

基础之上。横向层面，要对经济、社

会、政治等目标做综合考量：除了适当

攫取土地增值的经济利益外，还要维护

社会公平和化解各种社会矛盾。例如，

为了解决国企改革中的员工安置问题，

政府需要让渡一部分土地增值给企业和

员工。纵向层面，理性的决策还需要基

于对城市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权衡

（郑德高，卢弘旻，2015），或是为了

“保增长”，以及强调短期收益最大化而

偏颇于房地产开发；或是注重于对产业

发展的培育及就业岗位的提供，从而有

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及持续性的财税收

入。

具体而言，政府将存量工业用地规

划为综合用地，或是将产权模糊的划拨

用地转变为产权清晰的出让用地，其目

的既是为了获得土地收益，更是为了优

化资源利用、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

展，即实现帕累托改进。由于市场环境

的变化及政府执政理念的更新，帕累托

改进过程往往是曲折的，将会经历政策

放松（资产流失）——政策收紧（资产

沉淀）——政策再次放松（兼顾多方利

益） —— 政 策 调 整 （强 化 国 家 利

益）——政策规范化（重视制度建设）

的不断试错和调整过程，最终达成符合

市场规律的交易均衡，并实现制度化运

作。

1.3 存量工业用地的产权问题及渐进式

改革的经济学解释

1.3.1 存量工业用地的有限产权及转型

的交易费用

城市土地作为特殊资源，在产权上

既具有一般物品的共性，又具有自身的

特征。土地产权的权能范畴十分宽泛，

即使国家是土地所有者和初始权利的分

配者，土地的产权界定和权利空间仍会

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因此总有一些产权

不在政府当下的认知范围内——即遗留

在“公共领域”。另一方面，产权是一组

权利束，其中每一项权利的界定和落实

都存在交易费用；因而即使是在已知的

产权范畴内，国家对产权的界定和执法

也仍取决于界定产权带来的边际收益和

所付出的边际成本的比较。换言之，由

于存在制度成本约束，尚难以对每一项

产权都界定清楚，例如迄今景观眺望权⑤

就尚未被界定（赵民，高捷，2006）。由

于现实中总会有一些模糊地带及未被明

确界定的产权，所以一定程度的产权不

完整是难以避免的。

在我国土地公有制（国家所有和集

体所有）的条件下，即便是企业和私人

拥有土地产权（《物权法》所界定的各

类“用益物权”），它也不可能是一种不

受制约的权利；即使在实行土地私有制

的国家，土地权利人也仍要服从规划管

控及缴纳税赋。根据朱介鸣等的论述，

土地产权与其他资产产权的不同之处在

于：土地使用权和开发权受到土地规划

的限制；土地出租及收益权会受到国家

政策的限制；政府对个体可以强制性终

结使用权或限制进行地块的交易（朱介

鸣，刘宣，田莉，2007）。
我国的国有划拨土地使用制度是对

应于计划经济的一种制度安排，有其历

史必然性；但相对于当今的市场经济环

境，其产权安排则显得极为特殊。由于

取得的无偿性，国家赋予其权利的范围

也很狭窄，对土地使用及流转所规定的

条件也堪称苛刻。此外，既使是改革开

图1 基于制度经济学理论的存量工业用地转型解释框架
Fig.1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industrial land use transformation based on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theory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图2 相关利益集团的逐利行为与制度-政策
的关系示意

Fig.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fit-seeking
behaviors of interest groups and the institutional

constrains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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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后新制度下的出让工业用地，使用人

的处置权利也是很有限的。因此可以

说，在正式制度下，无论是划拨、还是

出让形成的存量工业用地，其使用功能

和产权转型均隐含着很高的交易成本。

在过去的数十年中，或是为了降低交易

费用，或是为了推进产业升级和经济转

型，政府出台了诸多法规和政策，但迄

今制度设计的法源及系统性、稳定性均

存在较大不足。

1.3.2 渐进式制度改革的经济学解释

在存量工业用地转型中，特别是从

缘自于计划经济的模糊产权向市场经济

所需的清晰产权的转变，包含着功能转

换、权利转移、政策调整及制度创新的

过程；这些转变均与一定的交易费用相

联系，在实践中不可能一蹴而就，相关

的制度改革亦是渐进式的。对此可以运

用经济学理论加以解释。

新兴古典经济学在制度经济学的基

础上一以贯之地发展了交易费用理论，

并将交易费用分为内生交易费用和外生

交易费用。例如，政府在进行土地收储

时所付出的议价成本、工业用地协议出

让导致的腐败和寻租现象等社会成本，

均属于内生交易费用的范畴；而制度创

新、实施、监督的成本则属于外生交易

费用，两者之间呈现此消彼长关系（杨

小凯，张永生，2003）。在外生交易费用

的曲线弹性小于内生交易费用的情况

下，存在着推动产权不断明晰化的动

因。如图3所示，当C外3+C内3<C外2+C内2<
C外1+C内1时，就有了持续推动转型从P1
演进到P3的动因及动能。反过来，当明

确界定划拨工业用地产权所需付出的交

易费用（如土地收储后招拍挂）大于保

持模糊产权下的非正式转型的机会成本

及未来契约风险成本时，基于非正式交

易的转型将会先于正式的制度化转型。

新兴古典产权理论认为，由于界定

产权的外生交易费用和产权界定不清引

起的内生交易费用之间存在不可兼顾的

两难冲突，所以产权并不是越明晰越

好；在一定条件下，产权的模糊设定往

往要比清晰界定的产权更有效率⑥（杨小

凯，张永生，2003）。这也解释了在既定

的经济社会发展背景下，制度变革和权

利界定往往采用渐进方式，而不是直接

跨越至终极的理想状态。也就是说，既

要降低交易费用，又要不断权衡制度成

本和完善制度设计；既要做到有法可

依、执法必严，又要为行政决策留有一

定的弹性空间，从而使转型从“可行”

向“较优”而不断嬗变。

2 上海存量划拨工业用地转型

的政策导向与制度变革研究

在我国经济社会体制的改革进程

中，计划经济时期遗留的划拨工业用地

的流转方式曾经历了从非正式、不规范

到较为制度化、规范化的转型过程；这

一过程与相应的制度供给与创新探索实

践密不可分。下文首先介绍划拨工业用

地的概况及相关的制度安排，然后以历

时性方式对上海划拨工业转型的政策导

向与制度变革做梳理及评述。

2.1 划拨工业用地的本质及转型的必要

性

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在城市实行的

是土地无偿划拨使用制度。改革开放以

后，包括土地在内的要素市场逐步建立

起来，对城镇经营性用地实行有偿使

用，并最终选择了主要以市场化的招拍

挂方式供地。与此同时，历史遗留下来

的存量划拨工业用地仍保持着“单位”

无偿持有和使用状况，但在不断深化改

革的大背景下，也越来越趋于进入市场

化轨道（赵民，陶小马，2001）。
划拨工业用地是诸多国有划拨用地

中的一个主要类型，其基本状况可以归

纳为：①通过行政划拨无偿取得；②使

用无限期；③权利有限。具体而言，划

拨工业用地在法律意义上由国家所有，

由政府主管部门将使用权授予工业企

业，主要为国企单位；单位享有划拨土

地使用权，但不享有土地权利处置权。

由于是无期限和无偿土地使用权，划拨

土地在某种程度上似蜕变成了“单位所

有制”，或可称之为“模糊产权”（朱介

鸣，2001）。
在城市土地和房地产市场尚未大规

模兴起，城市土地价值尚未充分显现的

状况下，行政性划拨用地与市场化的出

让用地“双轨并存”尚不是一个很大的

问题。但随着市场化改革的快速推进和

经济的高速增长，城市土地的价值不断

凸显，加之房价持续上涨，导致存量土

地的机会成本不断上升；土地的“双轨

制”以及运作中的政策混沌使得既有产

权安排的弊端不断暴露出来。由于一旦

改变用地方式，相关权利人便能从划拨

工业用地中汲取巨大的经济利益，因而

围绕经济利益的博弈在所难免，非制度

化、甚至违法的运作不断发生。

在此情形下，相关领域的改革势在

必行、且刻不容缓——土地权利制度作

为一种上层建筑必须随经济基础的变化

而不断变革和不断完善。以上海而言，

在我国的渐进式改革的大背景下，涉及

划拨工业用地的制度变革大体有四轮，

每一轮变革都有其特定的背景和政策侧

重点，且各轮之间有一定的交集。

2.2 第一轮制度变革：支持国企改革的

权宜性制度安排

第一轮制度变革的时间为1990年代

初期。当时关于存量划拨工业用地转型

已经有了行政立法依据。在“国家依法

实行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新立法背

景下，1990年5月国务院颁布了行政法

规《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

行条例》。根据该条例：划拨土地使用者

必须依据有关规定，签订土地使用权出

让合同，向当地市、县人民政府补交土

地使用权出让金或者以转让、出租、抵

押所获收益抵交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其

图3 转型过程中内生交易费用和外生交易费
用之间的互动关系

Fig.3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dogenous transaction cost and exogenous

transaction cost in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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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拨土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物、其他附

着物所有权可以转让、出租、抵押（第

四十五条）。此外该条例还规定：对划拨

土地使用权，市、县人民政府根据城市

建设发展需要和城市规划的要求，可以

无偿收回，并可依照本条例的规定予以

出让（第四十七条）。

在当时国有企业改制及城市土地市

场还处在建设初期的大背景下，一方面

存在着法规约束，一方面又必须要推进

改革，因而中央和地方政府都选择了以

实 施 性 制 度 的 变 革 来 为 国 企 “ 松

绑”——亦即通过降低交易费用来支持

国企改革。

例如据1998年原国家土地管理局的

行政规章《国有企业改革中划拨土地使

用权暂行管理规定》：国有企业改革中处

置土地使用权，需要改变土地用途的，

应当依法办理有关批准手续，补交出让

金或有关土地有偿使用费用；按照国务

院规定，属于特殊行业的国有企业，其

土地收益可全额留给企业，用于安置企

业职工以及偿还企业债务（第十三条）：

在土地有偿使用费用方面，可采取适当

优惠政策鼓励和支持国有企业改革，具

体办法由各地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制定

（第十七条）。另据1999年《国土资源部

关于加强土地资产管理促进国有企业改

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国有企业改革

时，可按规定自主选择土地资产处置方

式，鼓励以货币、资本、股本等多种形

态综合实现土地资产价值；非国有资本

购买、兼并、参股原国有企业时，可将

企业原划拨土地评估作价后同其他国有

资产一并转为国有股，逐步通过股权转

让变现。

这一时期上海制定的操作性规则同

样也很“宽松”。如据1990年9月市政府

发布的《上海市浦东新区土地管理若干

规定》：土地使用权以协议方式出让时，

其出让金根据不同的土地开发成本、土

地效益、地段等级、用途、规划参数、

用地年限和其他条件，由出让方和受让

方协商确定（第八条）；原有通过行政划

拨等方式依法无偿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土

地使用者，经申请批准，签订土地使用

权出让合同，补交土地出让金后，其土

地使用权可以转让、出租、抵押（第十

二条）；鼓励原有通过行政划拨等方式依

法无偿取得土地使用权的中方企业，按

照规划，以国有土地使用权作为投资、

合作条件与外商合办企业，其国有土地

使用权可以折算为政府投入股，并可将

其中一部分股金返还给原土地使用者

（第十三条）。

至1996年，上海市依据相关法律和

国务院行政法规制定了地方规章《上海

市土地使用权出让办法》。相关的规定

为：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转

让房地产时，有前款所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由房地产转让的受让人与出让人签

订出让合同，并按规定支付土地使用权

出让金后，取得土地使用权 （第十一

条）；土地使用权出让可以采取协议、招

标、拍卖和市人民政府批准的其他方

式。用于商业、旅游、娱乐和豪华住宅

项目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应当通过招

标、拍卖方式进行（第十四条）。

根据上述行政法规、规章和政策文

件：划拨工业用地改变用途和出让需要

获得批准，并补缴出让金，但出让金不

是以市场竞价方式来确定；国有企业被

赋予了处置划拨工业用地的很大灵活

性，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处置使用权和

获取利益、甚至变现。回顾当时的情

形，一方面，政府为了推进国企改革，

并化解经济转轨时期的社会矛盾，有必

要做出一些权宜性安排和让渡一部分利

益；另一方面，由于制度建设不完善、

规则不统一，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也很

突出。在整个1990年代，通过协议方式

出让，一大批位于上海中心城区的存量

划拨工业用地转向了房地产开发。

2.3 第二轮制度变革：推行“招、拍、

挂”等正式制度

第二轮制度变革的大致时间为2000
年至2008年。在1990年代的制度变革和

实操中，国企在转制或退出过程中以协

议方式确定存量划拨土地的出让价格，

改革既取得了较大进展，亦出现了诸多

新矛盾：特别是原划拨土地使用权持有

单位与开发商合作，以补交出让金方式

“拿地”和进行房地产开发，不仅会低估

国有资产价值，而且“不透明”和“非

竞争”的运作方式还易引发“设租和寻

租”行为。规划建设领域的腐败高发显

然与当时的“宽松政策”和运作“不规

范”有关。

鉴于划拨工业用地协议出让和运作

中暴露出来的种种弊端，中央政府对相

关政策做了一定调整。新出台的一系列

政策文件对土地出让和改变使用性质的

程序做了较为严格的规定。其中：2002
年原国土部颁布的行政规章《招标拍卖

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明

确了“商业、旅游、娱乐和商品住宅等

各类经营性用地，必须以招标、拍卖、

挂牌方式出让”；2004年出台的政策文

件《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

的决定》进一步要求：除按现行规定必

须实行招标、拍卖、挂牌出让的用地

外，工业用地也要创造条件逐步实行招

标、拍卖、挂牌出让；2006年的政策文

件《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

的通知》则明确提出：工业用地必须采

用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其出让价格

不得低于公布的最低价标准。

2007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

法》公布，同年10月起施行。该法第一

百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工业、商业、

旅游、娱乐和商品住宅等经营性用地以

及同一宗地有两个以上意向用地者的，

应当以招标、拍卖等公开竞价的方式出

让。随即，原国土部对其2002年的《招

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

定》做了相应修正，明确了包括工业在

内的经营性用地以及同一宗地有两个以

上意向用地者的，应当以招标、拍卖或

者挂牌方式出让。

在中央政府的新制度框架下，上海

对存量工业用地出让制度也做了若干调

整。如据2004年出台的地方规章《加强

中心城内改变土地使用性质规划管理的

暂行规定》：在已建的文化、教育、卫

生、体育等各类公共服务设施以及工

厂、仓储等第二产业用地上，新建、改

建、扩建项目，应严格按经批准的规划

执行……对上述各类设施用地，在编制

规划时，应严格控制此类用地改性为住

宅用地……；再如据2005年上海市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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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办公厅转发市规划局《关于进一步

加强本市规划管理若干意见》：在现有的

交通、邮电、环卫等各类市政公用设

施，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各类公

共服务设施，以及工厂、仓储等第二产

业用地上，凡新建、改建、扩建项目，

必须严格按照经批准的规划执行，不得

随意改变土地使用性质。

另据2008年修正版《上海市土地使

用权出让办法》：用于商业、旅游、娱

乐、金融、服务业、商品房等项目的土

地使用权转让，应当通过招标、拍卖方

式进行，但经市人民政府批准以协议方

式出让土地使用权的特殊情形除外（第

十四条）。

就中央政府有关工业用地出让的政

策法规行文措辞看，从“逐步实行”到

“必须”，再到“应当”，呈现了趋于收

紧，而后又适度放松的过程。上海的制

度变革则是在中央政府的政策框架内，

结合地方实际做了一些调整，包括收紧

了存量工业、仓储等第二产业用地的改

性，强调了规划的作用；但没有明文将

工业项目的土地使用权出让规定为“应

当通过招标、拍卖方式”，而是仍然留出

了“协议方式出让”的口子，在“特殊

情形下”可以不走招拍挂出让程序（表

1）。

2.4 第三轮制度变革：出台划拨工业用

地“三个不变”等暂行政策

第三轮与第二轮制度变革有着一定

的交集期，大致为2005年至2012年。由

于第二轮制度变革中的“规范化”以及

对划拨工业用地改性的收紧，难免会导

致一定的资产沉淀和提升机会成本；第

三轮变革的缘起是地方政府试图规避现

行制度的约束，以及随后中央政府支持

利用划拨用地兴办现代服务业的相关政

策出台，从而对划拨工业用地的控制有

所松动，尤其是对非正式转型出现了由

“默许”到“支持”的政策变化。

早在2005年，由上海市经济委员会

牵头制定的《上海市“十一五”创意产

业规划》中就提出了促进创意产业发展

的支持性政策，尤其是鼓励采用“三个

不变”的方式，即老厂房、老仓库、老

大楼的房屋产权关系不变，房屋建筑结

构不变、土地性质不变，兼顾各方面利

益，减低建设开发成本，促进创意产业

园区加快建设。2006年，上海市虹口区

主动先行先试，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

进本区创意产业园区建设的实施意见》，

提出：利用闲置厂房实施创意产业园区

建设应遵循“三个不变”原则，即创意

产业园区的房屋产权关系不变，房屋结

构不变，土地性质不变……。“三个不

变”政策降低了交易费用，促进了存量

工业用地的再开发。据有关研究，上海

虹口区划拨工业用地更新所涉及到的

145个地块中，有76个地块为土地性质

不变、用途变更的非正式更新（冯立，

唐子来，2013）。
在地方实践的推动下，中央政策亦

出现一定的松动。2007年出台的《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若干政策

措施的实施意见》要求：积极支持以划

拨方式取得土地的单位利用工业厂房、

仓储用房、传统商业街等存量房产、土

地资源兴办信息服务、研发设计、创意

产业等现代服务业，土地用途和使用权

人可暂不变更。

在中央政府的首肯下，地方进一步

出台相关政策。2008年，上海市经委、

市委宣传部出台的《上海市加快创意产

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积极支持以

划拨方式取得土地的单位利用工业厂

房、仓储用房、传统商业街等存量房

产、土地资源兴办创意产业，土地用途

和使用权人可暂不变更。2008年，上海

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房地资源局

《关于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加快经济发

展方式转变若干意见的通知》还提出：

对现代服务业聚集区、创意产业园区内

的工业项目，鼓励“腾笼换鸟”，经过产

业部门认定后，在不改变使用权人、土

地用途条件下，支持原用地者利用存量

国有建设用地兴办信息服务、研发设

计、创意产业等现代服务业。同年，上

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关于《关于

促进节约集约利用工业用地、加快发展

现代服务业的若干意见》也明确表示：

积极支持原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的单位

利用工业厂房、仓储用房等存量房产与

土地，依据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有关规

定，在符合城市规划和产业导向、暂不

变更土地用途和使用权人的前提下，兴

办信息服务、研发设计、创意产业等现

代服务业……。至2009年，上海市通过

五批次共设立了 80多个创意产业集聚

区，其中2/3属于“保护性和创造性地开

发老厂房、老仓库和老大楼”⑦。

出台不改变土地产权属性的“三个

不变”等暂行政策规定，在形式上似可

规避现行制度的束缚。在这个过程中，

一方面，市场主体对利益的追逐和新兴

业态的发展诉求，促成了土地厂房使用

功能的更新；另一方面，自下而上的探

索和主动作为也推动了制度层面的变

革，体现了主体“行动”对制度“结

构”的能动作用。

表1 各时期中央和上海市的相关法规和政策表述
Tab.1 Relevant regulations and policy statements of Central Government and Shanghai Government in differ-
ent years

年份

2002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中央政府

必须以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建设用地
（未涉及工业）

工业用地也要创造条件逐步实行招标、拍
卖、挂牌出让

——

工业用地必须采用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

工业、商业、旅游…应当以招标、拍卖或者
挂牌方式出让

——

上海市政府

——

工厂、仓储等第二产业用地上，新建、改建、扩建建设项目，
应严格按经批准的规划执行…应严格控制此类用地改性为
住宅用地

工厂、仓储等第二产业用地…必须严格按照经批准的规划
执行，不得随意改变土地使用性质。

——

——

商业、旅游、娱乐、金融、服务业、商品房等项目的土地使用
权转让，应当以招标、拍卖或者挂牌方式出让（未涉及工业）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法规和政策文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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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三个不变”这类做法也并非

百利而无一害，就其本质而言仍然在延

续模糊产权并有悖于相关行政法规的明

文规定，相关主体之间的权利关系难以

清晰，这些构成了现实和潜在的制度成

本。因而以发展创意产业及现代服务业

为诉求的非正式转型只能是控制在一定

空间、时间范围内的权宜之计。

2.5 第四轮制度变革：探索和形成存量

工业用地更新的规范途径

第四轮制度变革大体上始于 2012
年。十八大以后，我国的政治、经济和

社会发展进入了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的目标和举措更为

明确和有力。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

题的决定》提出的“健全归属清晰、权

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

权制度”，为新一轮制度变革指明了方

向。

关于前述的“三个不变”非正式转

型，由于产权不清，尽管因为可以降低

短期的交易费用而促进了创意等产业的

发展，但在运作中的弊端也不断暴露出

来，诸如因为权利关系不明晰而导致争

端及诉讼，一些创意产业园区在运作中

趋于追逐商业利益而偏离了支持文化创

意的初衷；此外，大量存量划拨工业用

地在“三个不变”名号下改变土地的实

际用途和变相入市，不可避免地会对制

度化的“招拍挂”商办用地市场造成冲

击、导致供需失衡。因而深化改革，探

索和规范存量工业用地更新和转型的运

作方式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

此外，上海目前不仅要继续解决原

划拨工业用地的转型问题，而且还要面

对部分出让工业用地的综合开发及转型

诉求。因而，新一轮制度变革要系统应

对包括划拨工业用地和出让工业用地在

内的存量工业用地转型的现实挑战，并

致力于推进规范化、制度化运作。

2014年《上海市政府印发关于进一

步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的若干意

见》明确提出：支持单一主体或联合开

发体，按照统筹规划、公益优先的要

求，采用存量补地价方式，并按照规划

实施存量工业用地的整体转型。2015年
《上海市加快推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

创新中心建设的规划土地政策实施办

法》第九条规定：存量工业用地、研发

总部类用地按照规划提高建筑容积率

的，土地使用权人按照规定补缴土地出

让价款；区县政府可以根据产业类型和

土地利用绩效等情况，按照一定比例收

取土地出让价款，降低创新创业和产业

转型升级成本。具体比例，由区县政府

集体决策确定。2016年《关于本市盘活

存量工业用地的实施办法》第十八条规

定：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存量工业用地，

现状使用条件符合规划的，经区县政府

批准，可按照存量补地价方式办理划拨

转出让手续。2016年《关于中国 （上

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保税区域综合用地

规划合土地管理的若干意见》的第十一

条（存量建设用地盘活）则更为明确地

规定：涉及存量用地转为综合用地的，

应当重新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

合同；经批准同意转型为综合用地的，

土地权利人应当按照市场评估价补缴土

地价款。

此外，2016年上海市人民办公厅转

发的市规划国土资源局《关于本市盘活

存量工业用地的实施办法》第十九条还

规定：按照国土资源部等《关于支持新

产业新业态发展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用地的意见》（国土资规〔2015〕 5号）

相关规定，支持原土地使用权人利用存

量工业用地发展先进制造业、生产性服

务业、研发总部经济。按规划转型为标

准厂房、研发总部通用类用地的，经投

资或相关主管部门认定后，可以实行继

续按原用途和土地权利类型使用土地的

过渡期政策。2017年《关于创新驱动发

展巩固提升实体经济能级的若干意见》

则规定：存量工业和研发用地按规划提

高容积率的，各区政府可根据产业类型

和土地利用绩效情况，确定增容土地价

款的收取比例。

分析上述政策文件，可以认为在存

量工业用地转型方面，上海的政策导向

和制度设计已经从以往的“三个不变”

权宜做法，转向了更为强调“存量补地

价”、“按规定补交土地出让金”、“划拨

转出让”以及“重新签订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让合同”的规范运作，表明转

型已经在进入制度化的轨道。与此同

时，“按一定比例收取土地价款”、“集体

决策确定”、“过渡期政策”等措辞也表

明，新的制度变革依然留出了一定的弹

性空间。

3 结论

3.1 主要结论

在全国及上海市的存量工业用地

中，划拨工业用地的数量极其庞大。这

是在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

是国家和全民的宝贵财富，需要明晰产

权和盘活。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后在新

体制下的出让工业用地数量则更为庞

大，其中部分已经需要退出或调整使用

功能。总之，无论是划拨还是出让形成

的城市存量工业用地，均有转型诉求。

城市存量工业用地转型既是一个物

质性更新的过程，也是一个与制度变

革、权利转移相联系的过程，有其内部

和外部的诸多成因，涉及多方面的利益

关系及治理策略。本文从新制度经济学

的视角出发，探讨存量工业用地的产权

问题及转型的理论解释。研究提出，在

具有制度约束和存在交易“摩擦”的现

实世界里，既定的制度结构和导致的交

易费用对转型效率有着巨大影响。

就我国土地权利的正式制度而言，

在“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前提

下，1988年 4月的宪法修正案加上了

“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

让”的规定。根据宪法修正案，1988年
12月全国人大通过了对土地管理法的修

正，规定了“国有土地和集体所有的土

地的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土地使用权

转让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

此外还规定“国家依法实行国有土地有

偿使用制度。国有土地有偿使用的具体

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根据法律授

权，1990年5月国务院颁布了《城镇国

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自

此，基于宪法、法律的创制，行政法规

的实操规则建构，使得我国城市土地市

场从无到有蓬勃发展起来了。亦即，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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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新的制度建设，使得土地产权交易和

权利转移得以进行。

另一方面，在既定制度下，无论是

划拨、还是出让形成的存量工业用地，

其使用功能和权利转移均隐含着很高的

交易成本。在过去的数十年中，或是为

了支持国企改革，或是为了推进经济转

型及发展创意产业等，中央和地方政府

出台了诸多部门规章和政策，以求降低

存量工业用地转型的交易费用。回顾上

海各个时期存量工业用地转型的政策导

向和运作规则，无论是协议方式出让或

自主选择土地资产处置方式，还是“三

个不变”，以及“按一定比例收取土地价

款”、“过渡期政策”等，均很务实，并

都有其特定的缘由；这些地方性规则有

效降低了交易费用，促成了存量工业用

地的转型及优化配置。但另一方面，这

些策略性运作规则并非都有充分的法源

依据，有的明显有悖于现行法律、法规

的明文规定。由此看来，微观层面的交

易费用降低客观上也有其结构层面的制

度成本。从本文的研究看，这种制度成

本有着双重内涵，它既是地方规则偏离

上位规则而有悖于法制精神所导致的制

度代价，亦是上位规则的滞后⑧及缺乏必

要的弹性所构成的制度成本。

我国改革开放的总目标是要建设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这个目标

坚定不移，需要在实践和探索中不断推

进改革和制度建设。对于存量工业用地

转型而言，为了使制度化、规范化运

作，与控制交易费用和提高运作效率并

行不悖，需要既坚持十八大提出的“有

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方略，

又要不断完善制度设计——尤其是中央

政府主管部委要积极作为，主动研究改

革发展中的新情势、新问题，为地方层

面的操作性规则制定提供制度框架和政

策指引；此外，人大立法和行政立法还

应为城市政府的行政决策留有一定的探

索空间，以顺应新时代的深化改革和创

新发展要求。

3.2 对城市规划的启示

城市存量工业用地转型的理论与制

度问题与城市规划工作有着密切关系。

在经历了多年的快速经济增长和空间拓

展后，我国的许多大城市、特大城市已

经开始进入存量发展时代。存量工业用

地在城市建成空间中的占比往往很大，

因而规划将面临存量工业用地转变使用

功能和转型发展的诸多课题。规划师需

要理解存量用地的转型或再开发，其产

权属性及权利变迁对物质性规划设计有

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力；同时，规划设计

方案的细节，诸如地界、功能安排、兼

容性、容积率、层高等，对相关主体的

权益亦可能会造成重大影响。

从存量工业用地转型的具体制度设

计看，均是把符合“规划条件”、符合

“控制性详细规划”或“严格按经批准的

规划执行”等作为前置条件。其实规划

管控本身就是一种制度，其滞后或不

当，也是一种制度成本。在很大程度

上，规划本身的合理与否，决定了转型

的效率、甚至成败；合理和具前瞻性的

规划有助于各方权利主体的多赢，从而

也就降低了交易费用。

这就要求在规划的编制过程中（尤

其是控制性详细规划），若涉及存量工业

用地的调整及再配置，需要既谋求功能

优化、又要权衡背后的利益格局的变化

及隐含的交易费用，从而确保规划具有

现实的可实施性，并使得新的空间形态

与政策导向相契合。

注释

① 引自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
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

② 见国务院关于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的批
复，国函〔2017〕147号。

③ 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中有时将国家
视为自利的“掠夺者”。在社会主义的治
理框架下，国家利益最大化与广大人民
群众的利益最大化相统一；在实践中，
客观上亦会出现地方政府违背科学发展
观的种种异化现象。

④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社会主体之间形成
合作、建立产权制度时的总产出与不合
作时总产出之间的差额即为制度红利。

⑤ 例如景观眺望权。根据赵民、高捷
（2006）的研究：眺望权在我国尚未有民
法的定义及“物权”化，客观上使得将

“外部景观价值内部化”的开发方式大行
其道。

⑥ 例如后文所介绍的划拨工业用地再开发
的“三个不变”政策，客观上降低了交

易费用，促进了存量工业用地的再开发。
⑦ 数据来自上海创意产业中心《2009上海

创意产业发展报告》，2010年6月发布。
⑧ 以《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

行条例》为例，自1990年5月颁布以来
没有修订过，已经“暂行”了近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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